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
[bookmark: _Toc207788131]跨教育階段簡化鑑定作業申請表暨同意書
	壹、學生基本資料

	學生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	貳、現階段就學情形

	就讀學校
	
	科別
	
	年級
	

	参、申請跨教育階段簡化鑑定特教類別

	一、特教類別
    □智能障礙   □視覺障礙    □聽覺障礙  □肢體障礙    □腦性麻痺     
    □自閉症     □多重障礙______
二、障礙等級(非晉級後)：
    □中度    □重度    □極重度

	肆、檢附資料

	必繳
資料
	高級中等學校(含集中式特教班)
	特殊教育學校

	
	□簡化鑑定申請表暨同意書
□鑑定安置紀錄(須含國小鑑定資料)
□國中鑑輔會證明影印本
□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印本
	□簡化鑑定申請表暨同意書
□國中鑑輔會證明影印本
□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印本

	有則附
	□重大傷病證明

	伍、個資宣告及聲明(請務必詳閱)：

	1、 為保護學生的個人資料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於下列事由與目的範圍內，直接或間接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，當您完成填表並署名時，表示同意以下內容：
(1) 蒐集之目的：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3條、第6條、第19條及第20條所規定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，需取得學生之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提供專業團隊評估學生的特殊教育需求，並將評估結果保存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，俾利就讀學校及本市鑑輔會以適切之方式，執行特殊教育法上所規範之各項工作。
(2)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6條所規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，需取得學生個人資料，包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日期、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姓名、連絡電話及手機、戶籍及居住地址、就讀學校、身心障礙證明、縣市鑑輔會證明、醫院之診斷證明及重大傷病證明等。
2、 同意書部分為學生本人、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確認想法後之意向表達，請依照實際意願確實填寫，並須由學生本人、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自簽名確認其意願，未簽名者恕不受理。

	陸、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

	本人經學校說明，已充分瞭解學生障礙係屬不會改變之情況，為避免非必要之重新鑑定，茲同意生接受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，以換證方式取代重新鑑定，進行簡化鑑定工作。
提報經審查後，如未符合簡化鑑定申請資格，同意改依現行鑑定作業機制與流程進行提報，惟如未能來得及進行相關評估與檢附相關資料，後果自負。
學生簽名：
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與學生關係：           
         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柒、特推會審核

	審核結果
	通過    不通過
	特推會
核章
	

	審核日期
	
	
	

	中心收件(由中心承辦人員填寫)


	□資料齊全
	收件人簽章
	
	收件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□資料請補件
	補件項目：

	其他註記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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